附件5

江苏省乡村振兴先进个人

推荐审批表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是全省乡村振兴先进个人推荐审批用表。
二、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不得更改格式，使用方正仿宋_GBK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；出生年月、参加工作时间填写格式为：年份采用4位数字，月份采用2位数字，如1970.01。

三、照片格式为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蓝底彩色证件照，以图片形式插入指定区域后彩色打印。

四、推荐单位选填各设区市（如南京市）党委农办或省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。

五、学历填研究生、本科、大专、中专、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等；学位填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。

六、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，工作单位行政区划精确到所在区县。

七、行政级别填正（副）处级、正（副）科级、科员级，无行政级别填无；所有巡视员（含2019年6月职务职级并行后非省管二级以上巡视员）均按厅局级干部进行把握，一至四级调研员均按县处级干部把握。

八、工作单位性质选填机关、参公单位、事业单位、基层自治组织、社会组织、企业或其他。

九、人员身份选填国家公务员（包括参照、依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）、事业单位人员、社会组织人员、企业负责人、企业职工、农民、学生、自由职业者、个体经营者、无业人员、退（离）休人员、其他。

十、身份状态选填在职、退（离）休、已故、其他。

十一、个人简历从学徒或初中填起，精确到月，不得断档。

十二、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主要是指曾获得的县处级以上奖励。

十三、主要事迹要求突出功绩、表述准确、文字精炼，1000字左右。

十四、本表用A4纸双面彩色打印，一式5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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